
新邵县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新政复决〔2026〕6号 

申请人秦XX，男，汉族，19XX年X月X日出生，住址湖北省秭归县X镇X村X组。

被申请人新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唐如龙，该局局长。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对其投诉举报联华超市（新邵湾田店）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一事违反法定时限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于2026年1月7日通过挂号信形式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府于2026年1月9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经审查，本府于2026年1月16日依法予以受理。2026年2月6日，本府通过电话形式听取申请人意见，申请人在意见陈述中明确，其复议请求所指向的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系被申请人未履行举报处理结果告知职责。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秦XX申称，申请人于2025年6月30日通过邮寄(XA50250419443)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关于联华超市(湾田广场店)销售超过保质期的投诉举报履职申请，请求其履行保护申请人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的职责。邮政综合查询系统显示信件于2025年7月2日签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申请人应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同时依据该办法第三十一条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被申请人应对举报线索在法定期限内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实名举报的应在作出立案决定后五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限内告知申请人，侵害了申请人的时效利益。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告知的情形，应当由复议机关确认违法。综上，请求复议机关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举报处理结果告知职责违法。

被申请人新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答辩称，一、答复人对被答复人投诉举报事项决定的告知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正确。2025年7月1日，被答复人在被投诉举报人联华超市湾田广场店(新邵嘉联超市有限公司)购买到一盒超过保质期的好丽友好多鱼鲜香海苔，向答复人投诉举报。答复人对被答复人的投诉作出受理决定，因调解过程中被投诉人表示只接受现场调解，而被答复人表示要被投诉人先付车费，油费，过路费等费用才参加现场调解，被投诉人不同意先付费用，因此拒绝调解，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之规定，答复人作出终止调解的决定并在规定期限内告知。答复人对被答复人的举报事项作出立案决定并在规定期限内告知。2025年7月11日，被答复人签收了答复人的告知文书。二、被答复人提出行政复议超过申请期限。2025年7月11日，被答复人签收了答复人的告知文书，2026年1月16日，被答复人不服答复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投诉举报处理职责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的规定，被答复人提出行政复议超过申请期限。综上所述，答复人对被答复人的投诉举报积极作为，处理和回复客观公正，程序合法，依据正确，证据充分，谨请驳回被答复人的行政复议诉求。

本府查明，2025年7月1日，申请人在联华超市湾田广场店(新邵嘉联超市有限公司)实付3.7元购买了一盒鲜香海苔味“好丽友好多鱼”。申请人认为案涉产品已超过保质期，遂于当日以邮寄方式（邮件号：XA50250419443）向被申请人提交投诉举报（履职申请）书，请求组织调解、依法查处等。2025年7月2日，被申请人签收上述邮件。2025年7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新市场监管〔2025〕第0208号《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决定受理申请人投诉事项，但因被投诉举报人拒绝调解，依法终止调解；同日，被申请人作出新市场监管〔2025〕第0208号《举报立案告知书》，决定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予以立案，并将上述处理情况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未履行举报处理结果告知职责，提起本案复议。
以上事实，有购物小票、投诉举报（履职申请）书、邮件XA50250419443投递详情截图、新市场监管〔2025〕第0208号《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新市场监管〔2025〕第0208号《举报立案告知书》、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听取申请人意见通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府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或者对举报人实行奖励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告知或者奖励。该规定清楚表明，只有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对举报事项处理结果应当进行告知的，市场监管部门才履行告知义务。即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明确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对举报事项处理结果应当进行告知的，市场监管部门则无需对处理结果进行告知。本案中，申请人其本质诉求系要求被申请人对其提起的举报联华超市（新邵店）涉嫌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事项，履行举报处理结果告知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并未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被申请人无需对处理结果进行告知，即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综上，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府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府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秦XX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相关法律依据

2026年3月13日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二.《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或者对举报人实行奖励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告知或者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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